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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，尚不發生牴觸憲法問題。

釋字第一九八號解釋（74.8.3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，係明定同法所稱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

人」之意義，以便利納稅義務人依法自行辦理結算申報，符合租稅法律

主義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憲法第十九條規定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乃揭示「租稅

法律主義」之原則。所得稅法係規定國家對於人民課徵所得稅之法律，

依同法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七十一條規定，凡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

均應就其全年綜合所得或營利事業所得，辦理結算申報。又同法第七條

第二項規定：「本法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指左列二種：一、在

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，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。二、在中華民國境

內無住所，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一百八十三天

者」，乃以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無住所為標準，分別就「中華

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」乙詞所設定義，兩款情形不同，不容彼此混淆。

故依第一款規定，祇須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，並有經常居

住之事實，縱於一課稅年度內未居住屆滿一百八十三天，亦應認其為

「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」，從而該項規定與租稅法律主義並無違

背。

綜上所述，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係明定同法所稱「中華民國境內

居住之個人」之意義，以便利納稅義務人依法自行辦理結算申報，符合

租稅法律主義本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一九九號解釋（74.9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之宣誓，係行使職權之宣誓，依動員




